
 

第1/7頁 

臺南市政府 

116年度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審查原則(草案) 

 

一、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員額數：機關(單位)正式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駕駛及工友之

人數。其他人員不予計入。 

(二) 總人數：機關(單位)正式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駕駛、工友、

臨時人員及約用人員等之人數。 

(三) 電腦數：提供機關(單位)使用之「個人電腦主機」及「個人用筆記

型電腦」。不包含電腦教室、專科教室或供公共使用等電腦設備。 

(四) 人機比：機關總人數與電腦數之比例。 

二、本府智慧發展中心(下稱智慧發展中心)依下列原則審查機關(單位)申

請之個人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印表機、平版電腦，且個人電腦主

機及個人用筆記型電腦應擇一核列，並以「一員額一臺」配置。： 

(一)個人電腦主機之新增與汰換： 

1、新增：僅限新機關(單位)成立或增列員額時始得申請，並須檢

附相關文件證明。人機比逾 1:1者，得不予核列。 

2、汰換：個人電腦主機汰換數量以下列二基準計算，並以數量低

者核列： 

(1)以機關(單位)員額數五分之一比例汰換。 

(2)以機關(單位)購置後逾六年之個人電腦主機數量四分之一

比例汰換。 

3、機關(單位)購置後逾十年之個人電腦主機因使用效率不佳者，

得予汰換。但汰換數量超過前目之 1 比例者，應於預算書上說

明其特殊業務需要。 

(二)筆記型電腦之新增與汰換： 

1、新增： 

(1)公用筆記型電腦以不超過員額數十分之一比例配置。 

(2)個人用筆記型電腦考量業務與人員性質必要性酌予核列。人

機比逾 1:1者，得不予核列。 

2、汰換：筆記型電腦汰換數量以下列二基準計算，並以數量低者

核列： 

(1)公用筆記型電腦汰換數不得逾機關(單位)員額數十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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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用筆記型電腦汰換數不得逾越機關(單位)員額數

五分之一。 

(2)以機關(單位)購置後逾六年之筆記型電腦數量四分之一比

例汰換，公用筆記型電腦及個人用筆記型電腦分別計算。 

(三)印表機之新增與汰換： 

1、新增： 

(1)彩色印表機：以每機關(單位)配置一臺 A4 彩色印表機為原

則，；A3彩色印表機視業務情況屬性酌予核列。 

(2)黑白印表機：以每科、室、組配置一臺為原則。但得視機關(單

位)印表機總數量是否足以相互支援使用，酌予刪減數量。 

2、汰換：以機關(單位)購置後逾六年之印表機數量四分之一比例

汰換。 

(四)平板電腦之新增與汰換： 

1、新增：以機關(單位)科、室、組數量除以二配置(小數點後無條

件進位)，並以公務共同使用為原則。 

2、汰換：機關(單位)購置後逾六年之平板電腦，以不超過前目數

量汰換。 

三、機關(單位)非屬資訊軟硬體設備(如：電腦螢幕、手機、投影機、影印

機、數位相機、攝影機等)之購置、租賃及勞務服務，由機關(單位)自

行採購，不予審查。 

四、為推廣開源軟體，機關(單位)宜優先評估以開源方案替代微軟 Office，

或以定期授權方案採購。 

五、資本門由智慧發展中心逐項審查；經常門由智慧發展中心針對機關(單

位)提報之項目、目的及其數量之合理性進行審查；預算額度由主計處

審查。當年度預算額度之編列，以不逾上一年度預算額度為原則。 

六、機關(單位)提報之資訊軟硬體設備預算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送資訊預算提裁會審議： 

(一)預算單價逾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 

(二)非業務職掌所需之資訊系統。 

(三)未列於預算審查系統選單內。 

七、資訊軟硬體設備預算核列標準： 

(一)依共同供應契約標準核列，核列金額參考資料詳如附件「臺南市政

府資訊設備採購預算審查參考表」。前開參考表將配合行政院主計總

處「116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調整，並以不高於該基準為原則。

(二)未列於共同供應契約者，由智慧發展中心參考市場行情審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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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提報單價及規格之合理性。 

 

八、機關(單位)如因特業務需要，須超出本原則之人機比、預算核列標準

等規範，應送資訊預算提裁會議審議或簽會智慧發展中心審核其功能

及合理性，並簽奉本府一層核准後，始得編列。 

九、機關（單位）於編列及執行資訊設備、資訊系統或相關資訊服務計畫

時，應一併遵循本原則附錄一「資通訊產品資安相關注意事項」及附

錄二「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推動人工智慧注意事項」；如涉及資

通安全或人工智慧之導入、應用及管理事項，應依附錄內容確實辦理，

並作為預算審查與執行控管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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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資通訊產品資安相關注意事項 

一、資通訊產品之採購及使用，應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子法、本府或

各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相關規定。如因業務需要需攜離辦公室，應

向主管報備後始得為之。 

二、資通訊設備攜離辦公室後，於攜回本府接入公務網路前，應先進行掃

毒及安全檢查，確認無資通安全威脅後，始得連接公務網路。 

三、機關(單位)應確實檢核資通訊產品來源，並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11條

第 1項規定：「公務機關不得下載、安裝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其自行或委外營運場所提供公眾視聽或使用之傳播設備及網際網路接

取服務，於維護資通安全之必要時，亦同。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

代方案者，經該機關資通安全長及依第十四條規定收受其實施情形之

機關(即上級機關)資通安全長核可，函報主管機關(即數位發展部)核

定後，得以專案方式使用，並列冊管理。」以有效防範資通安全威脅。 

四、資通訊設備如須儲存、傳輸個人資料，應採取加密措施，並應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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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推動人工智慧注意事項 

一、機關(單位)推動 AI發展時，應遵循人工智慧基本法第 4條所定永續發

展與福祉、人類自主、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資安與安全、透明與可

解釋、公平與不歧視，以及問責七項原則。 

二、機關(單位)運用 AI執行業務或提供服務時，應進行系統性評估，並落

實內部控制及管理機制，以確保 AI技術應用符合組織目標、法規、資

通安全及倫理等規範。 

三、機關（單位）提報資訊相關預算，如涉及 AI技術或應用導入者，應填

具「臺南市政府人工智慧應用評估檢核表」（如附表），並併同需求書

等文件上傳至預算審查系統，作為內部預算審查及控管之依據。 

四、機關（單位）得視業務性質及 AI使用情境，參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構）使用生成式 AI參考指引」及「公部門人工智慧應用參考手冊」

等相關規範。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c79bf57b-dc94-4aff-8d14-3262b5559cfc?l=ch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c79bf57b-dc94-4aff-8d14-3262b5559cfc?l=ch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igital-service/ai-resource/1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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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南市政府人工智慧應用評估檢核表 
 

一、專案基本資料與技術屬性 
填報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I 技術類型：  

□ 機器學習 (分類/迴歸/分群等)  

□ 自然語言處理 (NLP)  

□ 電腦視覺 (影像辨識等)  

□ 生成式 AI (GAI)  
□ 代理式 AI (Agentic AI)  
□ 其它 AI 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場景： 

□ 輔助決策  □ 智慧客服□ 公文草擬  □ 數據分析  □ 城市應用       

□ 公務應用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 AI 情境敘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風險評估 

□是 □否  為不可接受之風險 (若勾選是，應禁止使用) 

(凡屬涉及國家重要機密、敏感個人資訊或特殊類型個資，或可能對民眾安全、

生計、基本權利造成重大威脅，對人類身心健康造成傷害，亦或導致特定個人

或族群遭受不公正影響之情境，均屬不可接受之風險。此類用途應被嚴格禁

止，不得以人工智慧技術進行) 

三、 AI應用自我檢核 

□是 □否 

1. 是否已明確定義待解決的業務痛點與可量化指標（如：縮減工時、提升準

確率）。 

□是 □否 

2. 是否評估過傳統 IT 工具與 AI 工具之效益比，避免「為了使用 AI 而採用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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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3. 是否優先採購非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服務，且不允許陸籍人士參與開

發。 

□是 □否 

4. 訓練資料是否具備「完整性、準確性、可信度與即時性」之評估。 

□是 □否 

5. 涉及個人資料時，是否已執行「去識別化」流程，並符合個資法規範。  

□是 □否 

6. 訓練資料之蒐集是否已排除侵害智慧財產權與著作權之疑慮。 

□是 □否 

7. 是否嚴格禁止將「國家機密」或「公務機敏資料」輸入外部公共 AI 模型。 

□是 □否 

8. 產出內容是否設有「幻覺（Hallucination）」或錯誤資訊之事實查核機制。 

□是 □否 

9. 是否已於系統介面清楚標示該內容由 AI 生成，或加入數位浮水印。 

□是 □否 

10. 若採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串接，是

否已針對提示（Prompt）內容建立過濾與安全審核機制。 

□是 □否 

11. 是否落實「AI 三階段驗證」（AI 產出 -> 人員確認 -> 主管審核）。 

□是 □否 

12. 是否已對機關同仁進行 AI 素養培訓，明確說明 AI 之侷限性與責任歸

屬。 

機關審核 

單位承辦 機關單位主管 

 

 

 

 

註：本評估檢核表內容將視實務需求及相關規範，進行修正與調整。 

 

 


